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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承邀至貴委員會報告，深感榮幸。謹就「多元化社區

式長照服務資源建置發展困境與相關子法訂定進度」提出報

告，敬請指教。 

 

壹、 多元化社區式長照服務資源 

一、 現況 

截至 105 年 2 月底，我國老人有 296 萬 9,778

人，占總人口 12.64％。伴隨人口老化趨勢，我國需

長期照顧人口亦隨之快速增加。依本部國民長期照顧

需要調查推估，105 年 5 歲以上長期照顧需求人數約

77 萬人，其中老人有 50 萬餘人。 

為回應失能、失智症者增加所衍生之長期照顧需

求，並落實在地老化目標，本部積極布建普及可近之

社區照顧服務資源，並推動以居家式及社區式服務為

主，機構式照顧為輔之照顧服務。本部推展之社區式

服務措施包括：日間照顧服務、小規模多機能服務、

家庭托顧服務、失智症老人團體家屋、失智症社區服

務據點以及長照資源不足地區長照服務據點等服

務。各項服務辦理情形說明如次： 

(一) 積極布建日照服務，提升普及可近性 

為促進日照服務資源多元可近與均衡發展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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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及服務網絡，行政院宣示「台灣 368 照顧服

務計畫」，規劃 105 年底前於 368 鄉鎮布建多

元日照服務，目前山地離島、偏遠地區等鄉

鎮，因考量民眾生活習慣、地區幅員廣大及文

化背景，故以擴大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量能，提

供日間托老服務為主，其他全國鄉鎮市區則透

由活化醫療、護理機構資源，及輔導社會福利

相關設施轉型，達成每一行政區皆有多元日照

服務之目標。至 105 年 3 月底，已建置 241 處

多元日間照顧資源。 

(二) 推動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

本部結合日間照顧中心試辦小規模多機能服

務，使之以日間照顧服務為基礎，擴充辦理居

家服務以及臨時住宿服務，以滿足社區長者多

元服務需求。至 105 年 3 月底，已建置 22 處

小規模多機能服務提供單位。 

(三) 布建多元化社區式照顧服務資源 

為布建綿密多元之社區照顧服務體系，本部業

透過補助設施設備費、開辦費、專業人事費及

房屋租金等，積極鼓勵縣市政府、專業民間單

位協力拓展縣市政府結合專業民間單位拓展

家庭托顧、失智症老人團體家屋、失智症社區



4 
 

服務據點、長照資源不足地區長照服務據點等

資源。另本部並邀集專家學者組成輔導團隊，

透過實地輔導、教育訓練等方式，提升服務品

質，落實在地老化之政策目標。至 105 年 3 月

底，已建置 70 處托顧家庭、7 處失智症老人團

體家屋、26 處失智症社區服務據點以及 47 處

長照資源不足地區長照服務據點等。 

二、 困境 

近年本部雖積極開發多元社區照顧服務資源，惟

查各縣市政府布建資源情形及服務涵蓋率，仍有瓶

頸。分析其主要原因如下： 

(一) 長照服務以計畫委辦或補助方式辦理： 

目前長照服務，係採計畫型式以委辦或補助方

式辦理，各縣市政府需每年依採購法招標，再

與合格長照服務提供單位簽約，且各縣市招標

條件資格不一，經費採分期撥付及核銷，不僅

行政作業程序繁複，且因每年重複辦理，造成

長照服務提供單位永續經營受限。 

(二) 囿於建築、消防法規，布建資源不易：布建社

區照顧資源之用地空間難覓，加上既有建築、

消防法規之檢討耗時許久，延緩服務之擴展。 

(三) 各類長照人力尚待充足：為因應長照需求快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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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，雖已加速培訓，惟長照人力留任不易；

另偏遠地區因交通問題，致提供服務成本高，

影響長照機構或人力提供服務之意願與能力。 

三、 未來策進作為 

為因應我國失能、失智症人口快速增加，本部透

過挹注行政資源、培育長照人力及結合輔導團隊等策

略，積極開發社區長照服務資源，面對目前發展困

境，未來策進作為規劃如下： 

(一) 推動長照保險，採特約長照機構方式提供服務

透過長照保險制度，長照機構可向保險人(目

前規劃為健保署)申請同意特約為保險服務機

構。並由保險人統合給付支付相關作業流程，

於保險特約長照機構提供服務之次月即可申

報服務費用，保險人於檢覈後先預撥暫付款給

特約服務機構，以利其財務資金調度及營運發

展，亦有助於長照人力的培養與留任，進而提

升其服務量能及品質。 

(二) 放寬設置日間照顧中心之建管、消防法規 

1. 為積極布建多元日間照顧服務，強化跨部

門之聯繫與整合，本部經多次與營建署、

消防署研商，將日間照顧場所納入「一定

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」適用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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疇，並將符合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

辦法規定 H2 類組之「小型社區式日間照顧

服務」場所，其消防規定由原「各類場所

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」第 12 條之甲類放

寬為乙類第 6目，以減少單位辦理之限制。 

2. 對於原住民地區於實施建築管理前之合法

房屋證明文件放寬及實施建築管理之後建

築物不符建管法令之特殊現況問題，「原

住民族委員會與衛生福利部長照業務合作

平臺」之跨部會研商會議，已請內政部於

近期會議，針對在原住民族地區長照及社

福機構之土地及建物使用問題，提出並討

論可行解決方案。 

(三) 充實長照人力 

為提升照顧服務人力量能，本部正規劃照顧服

務分級與專業加給，推動照顧實務指導員制

度，強化職涯發展與專業分級。另本部協同勞

動部與教育部擴大培訓人數，鼓勵中高齡及二

度就業人口投入,強化培訓與就業媒合機制，並

強化相關科系之實習機制及產學合作。未來將

視財源情形，研議提昇並穩定照顧服務員薪資

收入（如月薪制），增加工作誘因。此外，本

部亦持續提昇社會大眾對照顧服務員之認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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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正面價值，增進就業尊榮感。至長照醫事專

業人力，將透過強化偏遠地區長照人力發展、

擴大推展長照醫事專業培訓、建置長照人力繼

續教育及管理資訊系統等措施，充實在地化長

照人力。 

貳、 長照服務法相關授權子法訂定進度 

一、 為利長照服務法於 106 年 6 月順利上路，對於該法

之推動，需整合社政及衛政資源，爰本部就後續相關

授權子法之研訂已完成分工及進度規劃，並已開始積

極研議，包括一部法律(長照法人法)及 9 部子法（施

行細則、長照機構評鑑、長照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

及登錄、長照服務資源發展獎助辦法、長照機構設立

標準、長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、長照服務機構

改制、長照服務機構專案申請租用公有非公用不動產

審查、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補充訓練等）；該等

子法將儘快完成並一併發布。 

二、 有關長照服務法相關授權子法研擬規劃原則，採先

進行本部相關單位之內部討論，草擬相關授權子法草

案；之後再採二階段向各界收集相關意見，包括第一

階段為邀請地方政府及相關部會會商，第二階段再廣

邀各類專業團體、具實務長期照顧服務提供單位或機

構，以求相關規定周延可行及維護長照機構權益。 

三、 至 105 年 4 月 25 日本部已進行多次授權子法之外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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徴詢意見座談會議，包括長照法人法計 8 次、長照機

構評鑑計 1 次、長照機構設立標準計 8 次、長照服務

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計 3 次、長照服務機構專案申請

租用公有非公用不動產審查辦法計 1 次等；另仍本部

內部討論之子法，包括長照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

登錄、施行細則、長照服務資源發展獎助辦法、長照

服務機構改制、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補充訓練

等。本部將儘力於 105 年底完成該等子法並一併發

布。 

 

參、 結語 

    全人照顧、在地老化及多元連續的服務原則，是老人照

顧服務之趨勢。本部將運用長照基金，提升並加速多元長照

服務資源發展，並賡續強化各縣市長期照顧服務資源之發

展，建置普及可近之長照服務網絡，縮小城鄉福利資源發展

落差，協助長者在地安老，減輕家屬照顧負擔。 

另長照服務法通過及後續需擬訂之相關授權子法，係推

動未來各類長期照顧服務資源之參據。為使長期照顧服務資

源普及、可近，本部擬訂相關子法規會以最大融合現狀、減

少對既有機構之衝擊、提供多元且彈性之服務，以及鼓勵民

間參與之原則辦理。 

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賜予指教、支持。謝謝。 


